
 

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6月23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何志揚 

委員：楊文榮、曾淑萍(請假)、方志源、朱惠英、蘇建翰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方委員面談賴○翰後再行反映事項及5月7日意見箱開出之陳情案1件等辦理情形。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由承辦科室報告收容人陳情案件辦理情形，委員聽取後，就辦理現況提問。 

(1)何召委提問：賴員案部分，視同作業人員協助彌封時，是於何處辦理，可否於有監視器下之處所彌封？就彌封信件之辦理情

形， 

   請加強宣導各場舍主管及收容人周知。彙整提問委員重點，如有發現個資洩密導致收容人家屬被騷擾個案，請戒護科查處辦

理。   有關呼吸中止症導致睡眠品質不佳之改善，請協助同舍房之收容人請購耳塞、出公差之收容人，請場舍主管確實宣布周知

其公 

   差事務為何，避免收容人誤解其在執行視同作業人員職務。就收容人投書之隱密性是否有改善可能，可否使用購物機系統寄發 

   電子郵件陳情？避免其他收容人發現而遭非議。 

監方回應： 

  ①信件彌封是在視同作業人員之工作桌處理，位於主管桌旁，主管檢查完信封外觀是否有內藏違禁物品及依法可檢視其內容，而無   

    違法情事時，始交給身旁視同作業人員彌封，均在監視器可拍攝之範圍內為之，且主管均在旁監看(備註：本點已於會後改善， 

    現信件彌封由收容人自行為之)。另召委彙整其他委員提問事項，將遵照辦理，並加強宣導各場舍主管周知。 



 

    ②監方理解委員維護收容人投書權益之用心，惟就召委所提及之投書分時段或於特定隱密地點為之，尚難執行，因收容人屬團體

生 

    活，且現行收容人投書管道暢通，如投書意見箱、向主管、教誨師口頭陳情或委託家人以電子郵件投書首長信箱及民意信箱等， 

    遇案均依規定錄案辦理。另就隱密性部分，收容人亦可以郵寄方式陳情，信件寄發如未私藏違禁物品，監方無權查閱其內容，亦 

    可保障其投書隱密性。另購物機系統並未建置收容人電子郵件投書陳情之功能，併予敘明。 

(2)朱委員提問：賴員案部分，楊委員所提及之呼吸器設備價格不斐，且涉及挑戰監方電器管制規定，建議可協助購買耳塞？視同作 

   業人員會接觸收容人個資，遴選完成時，是否有簽保密協議，避免其洩密。 

監方回應： 

  ①感謝委員建議，本監合作社有販賣耳塞，收容人如有需要可自購物機登記購買，亦可請家屬購買後，寄入監內供收容人使用。 

    ②目前視同作業人員未簽署保密協議，亦無相關規範可循，如有違背相關法令，將依該法移送偵辦，並辦理違規及撤銷其視同作

業 

    人員資格。 

(3)方委員提問：賴員案部分，視同作業人員於平時或執行職務時，是否均應穿著背心，以利其他收容人辨識？訪談賴員時，其有 

   述及非視同作業人員卻有執行類似視同作業人員職務，監方查處情形為何？依監方之說明可知收容人作息均依函報矯正署之作 

   息表為之，且為團體生活，要改變制度和作息時間讓收容人隱密投書較為不易，為提升收容人投書隱密性，如僅增設會客室及 

   行動接見處所之意見箱，是否可行；鍾員案部分，就電視收看有限頻道，一條線就是一筆錢，又公撥費用高，且監方有設置無 

   線收視，其資訊量應已足夠，面談結案時會向投書人說明困難點。 

監方回應： 

 ①本監遴調作業完成後，編制下之視同作業人員均會發給背心，並告知視同作業人員應穿著背心，以利辨識，並有將名單公吿場舍 

   週知。 



 

②賴員反映事項並未述及其所目擊之情形為何，該非視同作業人員是從事何種事務，本監難以斷定該事務是否在從事視同作業人

員之職務，可能是場舍主管遇有長官臨時交辦較具專業性之事務，會指派有此專長之收容人擔任公差協助處理，此僅為臨時性

指派，與視同作業人員之職務尚屬有別。   

     ③委員提及之增設處所亦有設置監視器，且於出工場進行會客或行動接見均會檢身，避免私藏違禁物品或傳遞訊息，該陳情信件 

     無法攜帶出工場，又現行工場之意見箱依矯正署函示規定，須設置於監視器所不能錄及之處，以足保障收容人投書之隱密性。 

(4)蘇委員提問：賴員案部分，就信件部分涉及個資問題，進而發生騷擾收容人家屬問題，信件是何人協助彌封？是否可參採其他監 

   獄作法加以改進，避免個資外洩問題衍生後續事故？ 

監方回應： 

  ①因各場舍之收容人約70人至80人，信件量(含寄入、出)繁多，故信件彌封是由場舍視同作業人員協助處理。 

    ②鑑於場舍收容人為團體生活，收容人於舍房或工場休息時間均可寫信，無法證明是視同作業人員於彌封時洩露，也有可能是同   

    房或同組之收容人看到洩露的，如有發現收容人違反個資法，將依法辦理違規或移送等處置。另視同作業人員均有經相關規定 

    遴選，其品性及法令意識較其他收容人清楚，較不可能從事違反監規之行為，就協助書信彌封部分將加強宣導各場舍管教人員協 

    助注意是否有上開情形，以為因應。 

(5)楊委員提問：賴員案部分，有關睡眠困擾，有時不一定是服用精神科藥物導致，有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俗稱打呼)，而影響他 

   人之睡眠品質，監方是否可配置呼吸器加以矯正，協助改善打呼之聲量，因涉及電器使用規定，監方可否協助處理？是否可安排 

   外醫至台大進行睡眠檢查？就蘇委員建議事項，監方在視同作業人員協助彌封信件時，是否有主管人員在現場監看或錄影存證？ 

   請貴監衛生科調查呼吸中止症之收容人比率為何，又各矯正機關患有呼吸中止症而影響同舍房之收容人睡眠品質之比率為何，如 

   比率高，建議矯正署統一調查全國各矯正機關配置呼吸器設備之可能，協助改善收容人之睡眠品質？就蘇委員建議於視同作業人 

   員協助彌封時，是否可增加監看機制，如監視器、主管監看，避免個資外洩；鍾員案部分，監方現行水果採購方式，是經過無數 

   收容人投書改進到現今之販售方式，面談結案時會向投書人加強宣導監方之做法。本次陳情案2件如何結案？ 

監方回應： 



 

  ①本監目前未配置呼吸器，亦無收容人反映須使用到呼吸器之程度，如收容人看診後發現有呼吸中止症而須安排手術改善，本科均 

    會協助戒護外醫處理。另收容人在監內屬團體生活，如有相關問題，可先向場舍主管反映，適時為配房調整。另就呼吸器之使用 

    規定，如有收容人提出使用須求，本科會協助研議是否可行，並訂定使用規則供收容人遵循。 

②睡眠品質檢測就醫部分將轉知衛生科協助，是否就診仍須依收容人意願為之，監方無法使用強制力，強迫其掛診。 

③衛生科會後說明，經查詢就診紀錄，112年迄今因呼吸中止症看診5名，其中有2名戒護外醫進行手術改善，佔監方收容人數

比     

  率僅0.4%。另就委員建議事項，於陳報本季視察報告時，隨函註記轉知矯正署卓參見復。 

④視同作業人員之工作桌在主管桌旁，故於信件彌封時主管可監看，亦有監視錄影其彌封情形。 

     ⑤經委員討論後，決議本次仍請方委員協助面談結案 

三、下次開會日期及視察重點 

   下次開會日期預定8月20日上午10時，如委員有視察重點提供，可上傳通訊軟體群組，俾利監方彙整。 

四、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收容人賴○翰於

方委員面談時反

映戒護管理問

題，如視同作業

人員管理、信件

彌封、洗澡時間

等。 

就收容人賴○翰陳情事項，先由承辦科室就處理情形進行

報告，後由委員就有疑義部分提問。 
1. 本案已由方委員於114年5月26日入監面

談，並簽立訪談結案同意書。 

2.訪談事項摘要如下： 

(1)就賴員上次提出的三項問題及請求，向

賴員說明有關視同作業人員的管理規定﹐

信件彌封處理方式及洗澡時間以延長等，

賴員表示均能夠接受。 

(2)惟賴員已經調離原工場，目前到10工，

也因此又提出了幾個問題，首先個案表示

寫出的信件，主管均會查閱，是否合法，



 

其次是該10工主管於5/19向他們宣布，如

果要投書給外部視察小組，需要先向他報

備，不知是否有此規定。最後是目前洗澡

是以組別分，跟以前以舍房去洗，人數多

了許多，由於人數多會造成來不及洗好其

餘用品，包括背心及枕頭套等，而且目前

只有周一、三、五才能洗，有衛生上的疑

慮。 

3.視察建議如下：就賴員改配十工場所提

出之口頭陳情事項，請監方先行調查後，

研討改進措施，如有不合法之處，亦請先

行改善，並加強宣導管教人員知悉，上開

相關彙整資料列為下季視察重點。 

收容人鍾○緯建

議以保管金孳息

裝設有線電視、

公發水果次數及

合作社販售水果

改善等三項提

議。 

就收容人鍾○緯陳情事項，先由承辦科室就處理情形進行

報告，後由委員就有疑義部分提問。 
1.本案已由方委員於114年5月26日入監面

談，並簽立訪談結案同意書。 

2.訪談事項摘要如下：就鍾員提出的三項

提議向其說明，包括有線電視公播費用過

高以及目前水果的發放是基於公平及價格

公開的原則等，鍾員表示自己都能理解並

接受，但自己是接受其他同學委託來提議

的，擔心自己回去會跟他們說明，同學們

會無法理解。 

3.視察建議如下：已請鍾員回去後向委託

的同學們說明，有疑義的話請他們自己向

外部視察小組提出說明要求。 

五、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1 4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1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2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3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4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3 1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3 2 建議放寬行動接見對象。 將函請矯正署研議是否修法放寬。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3 3 建議各工場能普設以保障突發狀況

處理 

礙於經費限制目前尚無法各工場皆配

置 AED，擬編列預算於各教區增設。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3 4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4 1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4 2 建議矯正署統一調查全國各矯正機

關配置呼吸器設備之可能，協助改

善收容人之睡眠品質 

將函請矯正署研議 本季無管考建議。 

六、附件會議紀錄1份 
 


